召口中学消防安全工作管理制度
一、学校消防工作实行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的方针，由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校领导组织实施。
二、学校成立义务消防队，建立定期培训制度。各重点防火部位（如实验室、人员密集场所、图书馆、食堂等）的工作人员，必须熟悉与本专业有关的消防知识，加强对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，积极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。
三、各部门人员应了解学校消防器材的放置位置和一般性能，并设专人保管。所有人员都有责任爱护消防设施，禁止随意搬动、损坏和挪用。
四、严格用火安全管理，不准在室内、外乱烧废纸、垃圾树叶等杂物。
五、加强用电安全管理，遵守安全用电的相关规定。严禁私自乱拉电线，随意更换保险丝规格，增加用电设备。加强大功率用电器管理，经常检查电器安全和线路情况，发现隐患及时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隐患整改，确保用电安全。
六、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，必须报消防部门审核消防设计，进行完工验收，各类消防设备应纳入校园建设的统一规划。
七、任何人发现火险、火警等消防隐患都有义务和责任及时报警，奋力扑救，并注意保护好现场。消防器材未
经保卫部门同意不得随意挪用或它用。
八、学校各重点部位要有完善的防护措施和灭火方案，经常保持足量的水源和一定数量的灭火器材。学校对重点防火部位、消防设施及电源定期进行检查，发现隐患及时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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